深府金函〔2014〕299号
关于开展2014年度深圳市金融创新奖

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深圳市金融创新奖是市政府授予驻深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等开展金融创新的荣誉。2014年度深圳市金融创新奖评选将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推动创造“深圳质量”为主线，鼓励申报机构积极进行产品创新、业务创新、制度创新。根据《深圳市金融创新奖评选办法》（深府办〔2008〕112号，附件1），市政府拟启动2014年度深圳市金融创新奖评选活动。现将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奖项设置
2014年度深圳市金融创新奖设特别奖2名，奖金各100万元；一等奖3名，奖金各100万元；二等奖7名，奖金各50万元；三等奖11名，奖金各30万元，优秀奖15名，只发证书，不发奖金。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需经初审、复审和市金融发展决策咨询委员会审定等评选程序后产生；特别奖经市金融发展决策咨询委员会直接评选产生。各类奖项评选可缺额，但数量不能突破。

二、申报范围和参选要求
2014年度深圳市金融创新奖申报范围包括驻深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金融配套机构、股权投资基金企业、交易场所、小额贷款公司、互联网金融企业。具体申报项目、条件参照《深圳市金融创新奖评选办法》。同一家金融机构申报项目数量总部不超过8个，分支机构不超过5个。

三、评选程序

为严格参选资格，确保评审工作有序进行，2014年度深圳市金融创新奖按以下程序评选：

（一）形式审查。市金融办负责对申报项目进行形式审查，材料要求如下：

1.《深圳市金融创新奖申报项目基本情况表》。

2.项目研究开发时间和向市场推出时间的证明材料。

3.与当前国内外同类技术综合比较的证明材料。

4.项目获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计算依据和证明材料。

以上材料按顺序装订，一式一份。

各申报单位于8月30日前形式审查材料报送至市金融办。
（二）初审。经形式审查，入围的参选项目进入初审。具体安排如下：

1.行业分组：驻深金融监管机构参加金融创新奖特别奖评选；银行类金融机构参加银行组评选；证券、基金、期货类金融机构参加证券基金期货组评选；保险类金融机构参加保险组评选；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银联深圳分公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金融押运公司等金融配套机构，股权投资基金企业，交易场所，小额贷款公司，互联网金融企业参加综合组评选。
2.初审组织单位。初审由指定的协会和召集人负责。具体为：银行业协会负责组织银行组的项目评审；证券业协会负责组织证券、基金、期货组的项目评审；保险同业公会负责组织保险组的项目评审；市金融办负责组织综合组的项目评审。各组织单位应于10月20日前完成评审工作，评选本行业入围复审阶段的项目。同一金融机构入围复审阶段的项目不超过2个。

3.初审材料要求。包括纸质材料和对应的电子文档。

（1）纸质材料包括《深圳市金融创新奖申请表》（附件3）和补充材料。补充材料可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材料：项目的研究报告、论文或专著；鉴定机构出具的项目鉴定报告；上级主管部门出具的项目批文。

上述材料按照《深圳市金融创新奖申请表》、补充材料的顺序装订成册。原则上均要求中文书写，如所提供原件的历史文件是以外文书写的，应附中文译本，且以中文译本为准。装订册应该有封面、封底、目录和页码，材料各部分之间应有明显的分隔标识，并与目录相符，采用标准A4规格的纸张，双面打印，左侧胶订，一份申报材料装订成一册，一式九份。
（2）电子文档包括《深圳市金融创新奖申请表》和一个附件文档，多个扫描件的需合并为一个文档。申请表以 “×××（参选组别）—××××（机构名称）—××××（项目名称）.文件格式”命名，附件以“×××（参选组别）—××××（机构名称）—××××（项目名称）-附件.文件格式”命名。电子文档以光盘形式报送。
4.初审其他要求。

（1）此前参加过历届深圳市金融创新奖评选活动的项目原则上不能参加评审。如在原项目的基础上有重大创新，申报单位应在提供今年申报材料的基础上另行提供重大创新点的详细说明和往年参评的申报材料。申报材料提交后，原则上不得修改。如确需修改，需提交修改申请并经市金融办同意。材料不规范或逾期报送的，市金融办不予接收。
（2）申报单位于9月20日前将完整的申报材料报送至各所属行业协会（深圳市银行业协会、外资金融机构同业公会、证券业协会、投资基金同业公会、期货同业协会、保险同业公会、保险中介行业协会、创业投资同业公会、私募基金协会、小额贷款行业协会）。无所属行业协会的机构可直接将申报材料报送至市金融办，非负责初审工作的协会请将所接收的申报材料汇总后报市金融办。
（三）复审。市金融办组织对入围复审阶段的全部项目进行评审，评选出深圳市金融创新奖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拟奖项目，具体事项另行通知。
（四）市金融发展决策咨询委员会审定。市金融发展决策咨询委员会审议并最终确定本年度深圳市金融创新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获奖项目，并直接评选金融创新奖特别奖。具体事项另行通知。
特此通知。

附件：1.深圳市金融创新奖评选办法

2.深圳市金融创新奖申报项目基本情况表

3.深圳市金融创新奖申请表

2014年8月1日

（联系人：徐晓敏；电话：82107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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